
陇川县勐约乡2024年度财政预算

调整方案的报告草案（书面）

—2024年8月8日在勐约乡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勐约乡宣传委员、副乡长 郭宁宁
各位代表：

受乡人民政府委托，现向本次会议报告2024年度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请予审议。

一、2024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一）调整背景和依据
   全年预算执行中因上级补助收入和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收入与年初预计数发生了变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需对2024年度预算进行调整。

（二）一般公共财政预算调整情况

1.收入预算调整

调增收入1654万元。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增加711万元,主要是第一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勐约乡营盘村门帕小组蚕桑产业发展项目资金250万元、“12.05”5.0级地震抗震救灾补助资金120.76万元、陇川县营盘村文化服务场所维修和设备购置项目资金30万元、5.0级勐约乡地震抗震救灾补助资金27.45万元、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产业奖补项目资金19万元、2024年农村公路日常养护县级配套资金14.08万元、2024年第一批民政事业专项省级补助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资金6.75万元等。

专项支付收入增加943万元，主要是勐约乡营盘村岳岛新寨蚕桑连片建设项目资金580万元、勐约乡营盘村门帕小组产业调整试验区建设项目资金285万元、勐约乡帮中村香椿产业扶持项目资金70万元、驻村第一书记的工作经费5万元、乡镇工作队长工作经费2万元、勐约乡营盘村乡村振兴工作经费1万元等。
2.支出预算调整

支出预算调整以“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跨越”为主线，以预算法定约束为准则，以调整可用财力为依托，本年支出净增加1654万元，支出增加同收入一致。
支出增加的部分按功能科目划分分别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39万元、教育支出4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33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万元、卫生健康支出-10万元，农林水支出1222万元、交通运输支出14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48万元。
3.调整后的勐约乡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平衡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2865万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922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943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2865万元。收支相抵，收支平衡。

政府性基金预算与年初预算一致。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为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0.05万元。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与年初预算一致。
二、下一步工作采取的主要措施

一是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法治为准绳，以科学化、规范化、透明化为方向，坚持以法治的思维推进财政所各项改革创新，将法治的原则作为行为处事的准则，将法治的要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问题中，在法律和规章制度的约束下做事，全面推进依法理财、促进规范管理，深入推进乡财政改革的步伐和力度，不断提高乡财政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水平和能力。

二是严格管理“三公”经费预算。严禁无预算、超预算或从其他资金中调剂安排“三公”经费支出。重视绩效考核工作，切实增强责任意识，严格界定“三保”事项范围，强化资金管理，将“三保”工作落到实处。

三是提高乡财政预算编制、预算调整、决算报告的质量和水平，细化乡财政预决算收支分类，持续做好预决算公开工作，拓展信息公开范围，提高广大群众对乡财政预决算的认知、理解、满意度，更好地接受人大和社会监督。

各位代表，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财政收入调整目标任务艰巨而繁重，我们将在乡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乡人大的监督下，坚持“厉行节约、统筹兼顾、确保重点”的基本原则，凝心聚力、锐意进取、扎实工作，为谱写勐约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提供坚实保障。
报告完毕，请予审议。

PAGE  
1

